
	
	

	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文件
湖北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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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工商局 省文明办 省个私协会关于
开展第五届（2015年度）湖北省文明诚信
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创建公示活动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林区工商局，文明办，个私协会：
为加强全省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精神文明建设和信用体系建设，引导和激励广大个体私营经济从业者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明经营，诚信立业，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更大贡献，省文明办、省工商局、省个私协会拟开展第五届（2015年度）湖北省“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文明诚信私营企业”（以下简称“双文明”）创建公示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目的
通过在全省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开展“双文明”创建公示活动，产生一批讲文明、重诚信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带动广大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进一步增强诚信意识，全面提高诚信素质，促进全省个体私营经济平稳健康持续发展，为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再立新功。
二、创建范围
全省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
三、创建条件
（一）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维护国家利益。

（二）模范遵守法律法规，照章纳税，预防和抵制商业贿赂。

（三）坚持以诚为本，保证商品质量，文明经营，热情服务，自觉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热心公益事业，在社会和群众中有较高信誉，经营形象和社会评价良好。

（五）依法规范办理工商登记，自觉按规定履行市场主体信息公示义务，无商标侵权、虚假宣传、合同欺诈、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

（六）注重安全生产管理，无生产安全事故；价格行为规范，无不正当价格行为；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合理开发利用资源。

（七）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措施落实，劳资关系和谐稳定；经营场所环境卫生整洁，无以路为市、占道经营等不文明行为。

（八）积极参加各级工商局、文明办、个私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依法行使会员权利，认真履行会员义务。

以上同等条件下，积极开展非公经济党建工作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可优先推荐。省个私协会及省直分会和市（州）、直管市、林区个私协会的副会长单位可优先推荐。
四、创建程序
（一）申报。采取自下而上方式逐级进行申报，各市（州）、直管市、林区个私协会具体负责组织本辖区的申报工作。申报对象原则上应从最近获评市（州）级有关荣誉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中产生，由市（州）、直管市、林区工商局、文明办和个私协会按分配名额（见附件2），采取材料初审、实地抽查等方式共同审查，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建议发函集中征求意见），并经当地媒体公示或公众投票无异议后，报省“双文明”创建公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见附件1）。
（二）审定。省“双文明”创建公示工作领导小组对各地报送的申报对象，采取材料复审、实地抽查、公众投票等方式进行审核，综合上述情况确定创建公示对象。公众投票通过省工商局、省个私协会网站发布公告，在指定网站投票的方式进行。实地抽查、公众投票的具体方式及时间另行通知。
（三）奖励。省工商局、省文明办、省个私协会联合对荣获湖北省“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文明诚信私营企业”称号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颁发证书和匾牌，创建公示记录将录入工商部门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并通报金融服务合作单位。省个私协会将联合省文明办在省级主流媒体、新媒体对部分先进典型作宣传报导。
五、有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开展“双文明”创建公示活动，是加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文明诚信建设，规范市场秩序，优化发展环境，促进全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各地要提高认识，精心组织，加强协调，层层发动，选拔推荐表现优秀、事迹突出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代表。
（二）注重宣传。各地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利用各类媒体和宣传阵地，加大对“双文明”品牌以及工商行政管理、个私协会工作的宣传力度，在个体私营经济领域形成学有榜样、赶有目标的良好氛围，提高“双文明”品牌的公众知晓度以及工商部门和个私协会工作的社会认可度。
（三）材料要求。申报对象需分别填写《湖北省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审核表》《湖北省文明诚信私营企业审核表》（见附件3、附件4）、创建情况书面材料（1000字以内）各一式两份，《“双文明”投票电子信息采集表》（见附件5），市（州）、直管市、林区个私协会需提交媒体公示（可在当地报纸、电视台等媒体或本级工商部门、个私协会官方网站集中公示）和公众投票资料（含加盖公章的统计清单）及正式推荐名单。请各市（州）、直管市、林区个私协会负责收集汇总上述材料的纸质件和电子版，于8月30日前统一报送省“双文明”创建公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逾期未报，视为放弃。
联系人：郑玲惠；联系电话：027—86797582；通信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145号省工商局个私协会秘书处，邮政编码：430077；电子邮箱：gs@egs.gov.cn。
附件：1.省第五届“双文明”创建公示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2.湖北省“双文明”创建公示名额分配表
3.湖北省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审核表
4.湖北省文明诚信私营企业审核表
5.“双文明”投票电子信息采集表
省工商局       省文明办       省个私协会
2015年6月4日
附件1
湖北省第五届“双文明”创建公示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省工商局、省文明办、省个私协会成立湖北省第五届“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文明诚信私营企业”创建公示工作领导小组（简称“省‘双文明’公示褒扬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创建公示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审核工作。成员名单如下：
组长：李跃春  省工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省个私协会会长
成员：沈文君  省工商局登记监管处处长
      李海滨  省文明办创建指导处处长
      吴  筠  省个私协会秘书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省个私协会秘书处，具体负责组织协调工作。
附件2
湖北省“双文明”创建公示名额分配表
	单位
	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户）
	文明诚信私营企业（户）

	省  直
	
	8

	武汉市
	23
	24

	黄石市
	11
	9

	襄阳市
	14
	14

	荆州市
	14
	14

	宜昌市
	14
	14

	十堰市
	13
	13

	孝感市
	12
	11

	荆门市
	11
	11

	鄂州市
	9
	9

	黄冈市
	14
	13

	咸宁市
	12
	11

	随州市
	11
	11

	恩施州
	11
	11

	仙桃市
	8
	7

	潜江市
	8
	7

	天门市
	8
	7

	林  区
	7
	6

	合计
	200
	200


附件3
湖北省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
审 核 表
姓名：               
登记字号：           
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民族
	
	业主近期2寸正面半身免冠彩色照片

	出生年月
	
	籍贯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从事经营时间
	
	

	学   历
	
	学位
	
	职称
	
	

	经营住址
	
	电话
	

	何时何地
受过何种
奖 惩
	

	工
作
简
历

	

	文明诚信主要表现

	

	县级工商局、文明办、个私协会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州级工商局、文明办、个私协会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工商局、文明办、个私协会审定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湖北省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综合评价征求意见表
	序号
	评价
指标
	评价标准
	评价
单位
	评价意见
（签章）

	
	
	A级
	B级
	C级
	D级
	
	

	1
	工商
信用
	工商企业信用监管评价为A级。
	工商企业信用监管评价为B级。
	工商企业信用监管评价为C级。
	工商企业信用监管评价为D级。
	工商
部门
	

	2
	纳税
信用
	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
	纳税信用等级为B级。
	纳税信用等级为C级。
	纳税信用等级为D级。
	税务
部门
	

	3
	环境
保护
	自觉遵守环保法律法规，污染物达标排放，无环境污染事故，无群众投诉，无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记录。
	遵守环保法律法规，污染物达标排放，无环境污染事故，有个别群众投诉已及时整改。
	基本遵守环保法律法规，污染物基本达标排放，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遵守环保法律法规较差，污染物排放不达标，有多次群众投诉整改不及时，有环境违法行政处罚记录；或发生过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环保
部门
	

	4
	劳动
保障
	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无劳动纠纷，按时足额支付员工劳动报酬，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劳动关系总体和谐，一般性纠纷能妥善解决，基本能按时足额支付员工劳动报酬和按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劳动关系经常发生争议，能积极想办法解决，偶有未按时足额支付员工劳动报酬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现象，能积极改正。
	劳动关系紧张，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经常拖欠员工劳动报酬，未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门
	

	5
	安全
生产
	生产安全无事故，设施符合国家安全规定标准。
	生产安全无事故，设施有部分不符合国家安全规定标准。
	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发生过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安全
生产
部门
	


备注：
1.评价指标说明：工商信用：依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对企业实行信用分类监管的意见》（工商企字〔2003〕第131号）；纳税信用：依据《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法》（国税发〔2003〕92号）；环境保护：依据《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工作的意见》（环发〔2005〕125号）；劳动保障：参照企业劳动保障的有关规定；安全生产：参照企业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
2.填表说明：由评价单位对候选对象作出评价，级别评定意见请填写在“评价结果”一栏并加盖公章。
附件4
湖北省文明诚信私营企业
审 核 表
企业名称：                  
法人代表：                  
单    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近期2寸正 面半身免冠 彩色照片

	通讯地址
	
	设立时间
	
	

	组织形式
	
	行业类别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性别
	
	民   族
	
	

	身份证号
	
	学   历
	
	

	职   称
	
	政治面貌
	
	

	企业地址
	
	电话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惩

	

	法
定
代
表
人
工
作
简
历

	

	文明诚信主要表现

	

	县级工商局、文明办、个私协会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市州工商局、文明办、个私协会审核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省工商局、文明办、个私协会审定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湖北省文明诚信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综合评价征求意见表
	序号
	评价
指标
	评价标准
	评价
单位
	评价意见
（签章）

	
	
	A级
	B级
	C级
	D级
	
	

	1
	工商
信用
	工商企业信用监管评价为A级。
	工商企业信用监管评价为B级。
	工商企业信用监管评价为C级。
	工商企业信用监管评价为D级。
	工商
部门
	

	2
	纳税
信用
	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
	纳税信用等级为B级。
	纳税信用等级为C级。
	纳税信用等级为D级。
	税务
部门
	

	3
	环境
保护
	自觉遵守环保法律法规，污染物达标排放，无环境污染事故，无群众投诉，无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记录。
	遵守环保法律法规，污染物达标排放，无环境污染事故，有个别群众投诉已及时整改。
	基本遵守环保法律法规，污染物基本达标排放，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遵守环保法律法规较差，污染物排放不达标，有多次群众投诉整改不及时，有环境违法行政处罚记录；或发生过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环保
部门
	

	4
	劳动
保障
	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无劳动纠纷，按时足额支付员工劳动报酬，依法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劳动关系总体和谐，一般性纠纷能妥善解决，基本能按时足额支付员工劳动报酬和按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劳动关系经常发生争议，能积极想办法解决，偶有未按时足额支付员工劳动报酬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现象，能积极改正。
	劳动关系紧张，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经常拖欠员工劳动报酬，未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
	人力
资源
社会
保障
部门
	

	5
	安全
生产
	生产安全无事故，设施符合国家安全规定标准。
	生产安全无事故，设施有部分不符合国家安全规定标准。
	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发生过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安全
生产
部门
	


备注：
1.评价指标说明：工商信用：依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对企业实行信用分类监管的意见》（工商企字〔2003〕第131号）；纳税信用：依据《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法》（国税发〔2003〕92号）；环境保护：依据《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工作的意见》（环发〔2005〕125号）；劳动保障：参照企业劳动保障的有关规定；安全生产：参照企业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
2.填表说明：由评价单位对候选对象作出评价，级别评定意见请填写在“评价结果”一栏并加盖公章。
附件5
“双文明”投票电子信息采集表
	公司名称或经营字号：

	法人代表或
经营户主
	姓名：

	
	联系方式
	座机：
手机：

	经营住址：

	主营范围：

	经营规模（资本数额、人员数量等）：

	行业类别：

	个私企业简介及文明诚信事迹摘要（300字以内）：


备注：如有经营场所、活动照片等形象图片可另附页（要求JPG格式）。

	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公室
	2015年6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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